
「學生游泳課程及體驗活動」申請計畫檢核表
(各直轄市、縣市政府用)

縣市：

類別 檢視項目 說明
縣市自主
檢核

頁碼

整合規劃

調查
調查所轄游泳池資源、教學師資、交通車、救生
員等現狀及學校實施教學之時段

□

盤點
盤點所轄游泳池資源、教學師資、交通車、救生
員等現狀及學校實施教學之時段

□

媒合/統籌
媒合/統籌所轄游泳池、教學師資、交通車、救
生員等資源，及學校實施教學之時段

□

輔導 輔導學校實施游泳與自救能力教學 □

基本資料

學校類別及學
校數

一般學校、偏遠學校、特偏學校及極偏學校申請
教學經費及學校數

□

參與對象 申請學校之游泳與自救能力教學參與對象 □

課程規劃

課程內容 課程內容應包括水域安全及自救能力課程 □

生師比

建議：學生為7歲以下者，學生教練最低比例為
5:1；學生為7歲至10歲者，學生教練最低比例
為10:1；學生為10歲以上者，學生教練最低比
例為15:1

□

師資人員

學校於實施學生游泳課程及體驗活動時，如涉
及游泳專業需聘請協同教學人員，建議由具有
下列資格之一人員擔任：
1.全國性體育運動團體核發之C級或丙級游泳

教練證以上人員。
2.其他具游泳專業之合格體育授課教師。
3.各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國民中小學游泳與自

救能力師資培訓合格人員。

□

安全管理
規劃

緊急處理機制 緊急處理機制流程表 □

目標效益 預期目標效益 受益人數或學生習泳權益 □

經費概算 經費項目編列
經費說明是否完整、是否分列一般及偏遠學校經
費明細

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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